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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物權編概要》 
一、甲、乙締結購買乙所有之A房地的契約，並已完成移轉登記。惟甲、乙締結A房地之買賣契約及

完成移轉登記前，A房地已由丙占用中。完成移轉登記後，甲主張丙無正當權源占用A房地，請

求丙返還該房地；丙則主張甲、乙間之買賣契约及移轉登記係基於雙方通謀虛偽之意思表示所

為，甲並非A房地之真正所有權人，不得請求其返還。甲、丙之主張，何者有理？（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考點有二： 

1.民法第767條第1項所有物返還請求權之請求權人須為所有權人。

2.民法第759條之1第1項登記推定力。

本題為基礎考題，考點均屬物權法之重點。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民法物權講義》第一回，曾文田編撰，頁15、27。 

答： 

(一)甲得請求丙返還A房地的請求權基礎為民法第767條第1項所有物返還請求權，是否符合本條規定，應檢討

下列構成要件：

1.甲須為A房地所有權人：

按民法第759條之1第1項規定，不動產物權經登記者，推定登記權利人適法有此權利。稱之為「登記之

推定力」，係指依法完成登記之不動產物權，推定登記權利人適法有此權利，於行使其權利時不須證明

其權利存在，若有主張登記權利人係無權利者，由其負舉證責任。

題示甲向乙購買乙所有之A房地，並已依民法第758條規定完成移轉登記為甲所有，故甲應為A房地之所

有權人，且依上述登記推定力之規定，甲於行使其所有權人之權利時不須證明其權利存在。丙主張甲、

乙間之買賣契约及移轉登記係基於雙方通謀虛偽之意思表示所為，甲並非A房地之真正所有權人乙節，

應由丙負舉證責任。

2.丙須為無權占有：

依題示A房地現由丙占用中，未敘明丙有何占有權源，故丙應屬無權占有。

(二)結論：甲為A房地所有權人，丙無權占有A房地，甲得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丙返還A房地。至於

丙主張甲並非A房地之真正所有權人乙節，應由丙負舉證責任。

二、甲於乙之A土地上建造建物，並基於時效取得，登記為A地之地上權人。其後，甲將該地上權贈

與其子丙，並辦妥移轉登記。惟因系爭地上權並未約定地租，乙有無得請求丙支付相當地租之

依據？乙得請求丙支付之地租應自何時起算？（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考點有二： 

1.司法院釋字第291號解釋，因時效取得登記為地上權人須支付地租。

2.地上權之地租須經登記始及於受讓人。

本題考點之難易度屬於中等，其中地上權地租是否及於受讓人之問題較為冷門。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民法物權講義》第一回，曾文田編撰，頁35、83。 

答： 

(一)乙得請求丙支付地租：

地租之約定非地上權之成立要件，故地上權之設定可為有償或無償。惟依司法院釋字第291號解釋意旨，

因取得時效完成而經登記為地上權人者，應與土地所有人就地租作成協議，如有所爭議，應由法院裁判

之。

題示甲係基於時效取得登記為A地之地上權人，其後甲又將該地上權贈與丙，依上述司法院釋字第291號

解釋意旨，土地所有人乙得向地上權人丙請求支付地租。

(二)乙得請求丙支付之地租應自丙受讓登記為地上權人時起算：

按地上權人於有地租之約定者，如未經登記，僅於當事人間發生債權效力；於經登記則發生物權效力(即

採登記對抗效力)。準此，地上權讓與時：

1.地租之約定經登記者，將來地租支付義務，隨同地上權移轉於受讓人(新地上權人)。且前地上權人積欠

之地租應併同計算，受讓人就前地上權人積欠之地租，應與讓與人連帶負清償責任(民法第836條第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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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若地租未經登記者，則僅發生債之關係，地上權讓與時，該地租支付義務並不隨同移轉於受讓人。土地

所有人僅得依債權關係，向原地上權人請求地租債權。 

本題甲基於時效取得登記為A地之地上權人時，乙固然對甲取得地租債權，惟因其地租債權並未登記，前

地上權人甲應支付地租之義務並不隨同移轉於受讓人丙，故乙請求丙支付之地租應自丙受讓登記為地上權

人時起算。 

 

三、甲向乙借款新臺幣（以下同）70萬元，於尚未清償該筆債務前死亡。甲之繼承人丙為清償其自

甲繼承之A屋的貸款，乃向乙借款300萬元，雙方以書面約定借期5年、每年支付週年利率2%之利

息、逾期未償還則依法定利率給付遲延利息。丙為擔保此筆借款及利息等債務，乃提供A屋供乙

設定普通抵押權，並於登記設定上開抵押權時，附上上述書面約定為附件。事後，乙要求追加

甲生前對其所負之70萬元債務亦應屬前述抵押權擔保之債務的範圍，丙亦口頭應允之。 

因丙屆期未清償其對乙所負上述債務，乙乃實行對A屋之抵押權，並主張其就拍賣A屋所得價

金，得優先受償包含前述70萬元在內之全部金額。乙之主張是否有理？（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之考點為民法第861條抵押權所擔保債權之範圍，且應經登記始生物權之效力。本題亦屬基

礎考題。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民法物權講義》第一回，曾文田編撰，頁106。 

 

答： 

乙對A屋實行抵押權拍賣所得價金，其優先受償範圍包含丙之借款300萬元及已登記之利息、遲延利息，但不

包含系爭70萬元之債權金額。說明如下： 

(一)有關抵押權所擔保債權之範圍： 

依民法第861條規定，抵押權所擔保債權之範圍，除當事人有特別約定外，包括原債權、利息、遲延利

息、違約金及實行扺押權之費用5種；其得優先受償之利息、遲延利息、1年或不及1年定期給付之違約金

債權，以於抵押權人實行抵押權聲請強制執行前5年內發生及於強制執行程序中發生者為限。又依法院實

務見解，普通抵押權所擔保債權之種類及範圍(包括利息、違約金或其他約定)，除實行扺押權之費用外，

已成為抵押權之內容，應經登記始生物權之效力(最高法院84台上1967判例)。 

(二)依題示乙對丙之債權，除丙之借款300萬元及約定之利息、遲延利息外，固然包括丙繼承自甲之70萬元債

務，惟因抵押權所擔保債權之範圍應經登記始生物權效力，系爭乙對丙之70萬元債權，僅口頭約定列為抵

押權擔保範圍而未經登記，並不生物權之效力，故乙不得主張優先受償範圍包含該70萬元債權。 
 

四、甲為從事採取、加工、販售砂石業務之業者，因有部分不法盜採之嫌，致其堆置於河川行水區

域內之土石（下稱系爭土石堆）經檢察機關扣押並發還予管理該河川之乙主管機關。其後，乙

公開標售系爭土石堆，經丙得標，並於得標後已載離部分土石（下稱A土石）。 

在上述情形下，如甲主張乙係無權處分其所有之A土石，請求乙應賠償該部分之損害時，甲是否

應證明自己為A土石之所有權人？又，乙得否主張其係基於檢察機關之發還而善意取得系爭土石

堆之所有權？（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考點有二： 

1.民法第813條動產與他人之動產混合，由各動產所有人按其動產附合時之價值共有合成物。 

2.民法第948條、第801條動產所有權善意取得之要件，須善意第三人係因無權處分人之物權契約

移轉所有權，而善意取得標的物之占有。 

本題考點之難易度屬於中等，其中動產之混合問題較為偏狹。實則本題答題之難度不在於考點，

而在於題目內容相關前提事實未盡明確(如系爭土石係堆置於河川區域惟未說明究於何處採取？

僅部分有盜採之嫌，檢察機關究係全部扣押或僅部分扣押？是否已起訴並經法院判決確定？上開

事實，均足以影響土石所有權屬之判斷)，因而增加考生審題及擬定答題方向之難度。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民法物權講義》第一回，曾文田編撰，頁8、55。 

 

答： 

(一)甲因混合而為系爭A土石之共有人，不須證明自己為所有權人即得請求乙損害賠償： 

稱「天然孳息」者，指果實動物之產物，及其他依物之用法所收穫之出產物(民法第69條)。所謂「依物之

用法所收穫之出產物」，例如：土地之礦物、土石，即屬之。另有關天然孳息之所有權歸屬，依民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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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6條規定，物之成分及其天然孳息，於分離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仍屬於其物之所有人。詳言之，本

條採原物主義，即原則上由原物所有人取得天然孳息之所有權，其依法律或約定由其他人收取者為例外

(例如：承租人依民法第421條規定具有使用收益之權)。其次，河川區域土地屬國家所有(管理機關僅係依

職權代表國家行使管理權)，由國有土地收穫之土石，係天然孳息，原則上屬國有，惟人民得依法申請採

取而取得土石所有權，倘若為非法盜採之土石，其所有權則仍屬國有。題示甲為從事採取砂石之業者，因

有部分不法盜採之嫌，致其堆置於河川行水區域內之土石經檢察機關扣押並發還予管理該河川之乙主管機

關。換言之，該等土石堆僅部分為非法盜採，其所有權屬於國有，至於合法採取之土石，仍權屬甲所有。 

末依民法第813條規定，動產與他人之動產混合，不能識別，或識別需費過鉅者，準用前條之規定，即由

各動產所有人，按其動產附合時之價值共有合成物。如前述，系爭土石堆有部分仍屬甲所有，乙機關將系

爭土石堆混合標售，因系爭土石堆包含甲之土石與國有土石，二者混合後已無法識別各自所有權之所在，

已形成國私共有狀態，甲無須另行證明其為土石堆之所有權人。故乙機關擅自標售系爭土石，由丙善意取

得所有權並已載離部分(下稱A土石)，已損害他共有人甲之權利，甲得基於係A土石之共有人，請求乙機關

損害賠償。 

(二)乙機關不得主張善意取得系爭土石堆之全部所有權： 

按所謂「善意取得」(又稱善意受讓)，指以動產所有權或其他物權之移轉或設定為目的，而善意受讓該動

產之占有者，縱其讓與人無讓與之權利(無權處分)，其占有仍受法律之保護；如受讓人係以受讓動產所有

權為目的而受讓占有並受占有規定之保護，即取得其所有權(民法第948條、第801條)。詳言之，善意取得

係為保護第三人之交易安全而設，故善意第三人須因無權處分人之物權契約移轉所有權，而善意取得標的

物之占有，始受善意取得之保護。 

題示系爭土石堆係經檢察機關扣押並發還予管理該河川之乙主管機關，就甲合法取得之部分土石，並不在

發還之範圍。復次，乙機關雖以取得所有權之意思善意占有系爭土石堆，惟乙機關並非因物權移轉契約而

受讓占有，不符合前述善意取得規定之要件，故乙機關不得主張善意取得系爭土石堆之全部所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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